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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开发建设单位执行《重庆市物业管理区域

划定备案程序》等三个备案程序的通知
巫溪住建发〔2020〕65号

各开发建设单位：

为规范我县物业管理相关备案行为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维护行

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》和《重庆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<重庆市物业管理区域划定备案

程序>等七个备案程序的通知》（渝建物业〔2020〕17 号），开

发建设单位在新建物业销售前应向我委房管服务中心提出《重庆

市物业管理区域划定备案程序》《重庆市临时管理规约备案程序》

《重庆市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程序》等三个备案程序的备案申

请，本通知于 2020年 5月 1日起执行。对未按规定执行上述备案

程序的企业按《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一百条予以处罚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 1：《重庆市物业管理区域划定备案程序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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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《重庆市临时管理规约备案程序》

附件 3：《重庆市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程序》

巫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20年 4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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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物业管理区域划定备案程序

一、申请

（一）新建物业在出售前，建设单位应根据《重庆市物业管

理条例》规定划定物业管理区域，向物业项目所在地区县（自治

县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备案申请，并同时提交下列材料：

1. 《重庆市物业管理区域划定备案申请表》（原件一份）

2. 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及其配套用地范围红线图（验原

件，复印件一份）

3.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（验原件，复印件一份）

4. 物业管理区域划定说明（须设计单位盖章确认）（原件一

份）

（二）已经交付使用但未划分物业管理区域的，或者需要调

整物业管理区域的，由街道办事处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按照《重

庆市物业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划定物业管理区域，向物业项目所

在地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，并同时提交下

列材料：

1. 《重庆市物业管理区域划定备案申请表》（原件一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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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业主大会决议（原件一份，需街道、乡（镇）政府监章）

3. 物业管理区域划定方案（原件一份，需街道、乡（镇）政

府监章）

4. 物业管理区域划定方案公示图片（复印件一份）

以上所提供的复印件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
二、受理

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齐全的，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当场受理备案申请，接件后给申请人出具加盖本机关专

用章的“受理通知书”。

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不齐全的，当场退回，并一次告知申请

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并出具加盖本机关专用章的“补正告知

单”。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不符合规定的，当场退回，并出具加盖

本机关专用章的“不予受理通知书”。

三、核实

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后，需对下列事

项进行核实：

（一）所提供资料是否齐全；

（二）新建物业的物业管理区域划定是否符合有关规定，是

否由项目设计单位确认划定后的区域独立性；

（三）已交付使用或需要调整的物业管理区域划定是否符合

有关规定，划定方案内容是否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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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核实符合条件的出具加盖本机关印章的《重庆市物业管理

区域划定备案证明》。

四、办理时限

要件齐全，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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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物业管理区域划定备案

申

请

表

申请单位：

填报日期：
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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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页由申请人如实填写，不得涂改。

物业管理区域划定备案主体基本情况

申请

单位

单位名称

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

办公地点

联系人
联系

电话

座机

手机

物业管理区域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

物

业

区

域

坐落

地点
市 区（县） 道（路、街） 号

四至

范围

东： 南：

西： 北：

物业类型
占地面积

（万平方米）

总建筑面积
（万平方米）

绿化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绿化率

（%）

建筑物总面积
（万平方米）

项目分期

建设情况

物业服务
用房面积
（平方米）

业主总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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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

划定

备案

要件

情况

新建

物业
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配套用地范围红线图

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

物业服务区域划定说明

已交付

使用

物业

业主大会决议

物业管理区域划定方案

物业管理区域划定方案公示图片

备案意见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科室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单位负责人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物业管理区域划定备案证明 XXX区划备〔 〕 号

领证日期 领证人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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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庆市临时管理规约备案程序

一、申请

新建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销售前，参照市市住房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的临时管理规约示范文本拟订临时管理规约，

向物业项目所在地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备

案申请，并同时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《重庆市临时管理规约备案申请表》（原件一份）；

（二）临时管理规约（原件一份）。

以上所提供的复印件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
二、受理

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齐全的，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当场受理备案申请，接件后给申请人出具加盖本机关专

用章的“受理通知书”。

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不齐全的，当场退回，并一次告知申请

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并出具加盖本机关专用章的“补正告知

单”。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不符合规定的，当场退回，并出具加盖

本机关专用章的“不予受理通知书”。

三、核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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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后，需对下列事

项进行核实：

（一）所提供资料是否齐全；

（二）是否参照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的临时管理规

约示范文本拟定，对有关物业的管理、业主的共同利益、业主的

义务、业主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；

（三）临时管理规约是否符合有关规定，是否存在侵害物业

买受人的合法权益的条款。

经核实符合条件的出具加盖本机关印章的《重庆市临时管理

规约备案证明》。

四、抄送

申请人应在取得《临时管理规约备案证明》五个工作日内，

将《临时管理规约》原件和《临时管理规约备案证明》复印件一

并抄送物业项目所在地街道办事处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。

五、办理时限

要件齐全，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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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临时管理规约备案

申

请

表

申请单位：

填报日期：
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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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（盖章） 法定代表人

办公地点

联系人
联系

电话

座机

手机

物业区域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

物业
区域

坐落
地点 市 区（县） 道（路、街） 号

四至
范围

东： 南：

西： 北：

物业类型 占地面积
（万平方米）

总建筑面积
（万平方米）

绿化面积
（平方米）

绿化率
（%）

物业企业
用房面积
（平方米

总套数
（套）

项目分期
建设情况

业主委员会
用房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注：本页由申请人如实填写，不得涂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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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要件 临时管理规约

备 案 意 见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科室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单位负责人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临时管理规约备案证明 XX临管备〔 〕 号

领证日期 领证人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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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重庆市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程序

一、申请

建设单位应当参照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制定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与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

签订书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，并自签订之日起 15日内向物业项目

所在地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备案申请，并

同时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《重庆市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申请表》（原件一份）；

（二）物业服务企业的营业执照（验原件，复印件一份）；

（三）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及附件（原件一份）；

（四）通过公开招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提供重庆市物业管

理招投标《中标通知书》、招标评分表、物业管理服务方案（含

投标文件），通过协议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出具协议招标的相关

文件（原件一份）；

（五）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证明（原件一份）。

以上所提供的复印件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
二、受理

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齐全的，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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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当场受理备案申请，接件后给申请人出具加盖本机关专

用章的“受理通知书”。

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不齐全的，当场退回，并一次告知申请

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并出具加盖本机关专用章的“补正告知

单”。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不符合规定的，当场退回，并出具加盖

本机关专用章的“不予受理通知书”。

三、核实

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后，需对下列事

项进行核实：

（一）申请资料是否齐全；

（二）所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情况是否符合招标规定，

是否有违法违规记录；

（三）是否参照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市市场的监督

管理部门制定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

同，合同内容是否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；

（四）物业管理服务方案，包括：房屋、环境卫生、公共秩

序、绿化、装修及内部管理等物业管理服务制度是否健全，服务

内容及标准是否明确，其中住宅收费标准是否符合有关规定；

（五）是否按照规定提供物业服务用房。

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出具加盖本机关印章的《前期物业服务合

同备案证明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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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办理时限

要件齐全，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五、抄送

申请人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将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原件和《前

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证明》复印件一并抄送物业项目所在地街道

办事处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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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

申

请

表

申请单位：

填报日期：
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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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双方基本情况

建设

单位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 法定代表人

办公地点

联系人
联系

电话

座机

手机

物业

服务

企业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 法定代表人

办公地点 信用等级

联系人
联系

电话

座机

手机

合同生效时间
和合同编号

合同生效时间： 年 月 日
合同编号：

物业服务项目基本情况

物

业

区

域

项目名称
项目负责人

手机

坐落地点 市 区（县） 道（路、街） 号

四至范围
东： 南：

西： 北：

物业类型
占地面积
（万平方

米）

建筑面
积

（万平方
米）

绿化面积
（平方米）

绿化率（%）
总套数
（套）

项目分期建设情

况

物业服务用房

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

选聘方式
住宅物业

服务等级

物业服务费标准
（元/月、平方米）

注：本页由申请人如实填写，不得涂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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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期

物业

服务

备案

要件

情况

物业服务企业的营业执照

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及附件

《中标通知书》、招标评分表、物业管理服务方案（含投标文

件）

或协议招标备案证明

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证明

备案意见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科室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单位负责人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证明 XX前物备〔 〕 号

领证日期 领证人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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